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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7 年 6 月 5 日至 30 日 

议程项目 7 

通过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报告 

  报告草稿 

报告员：罗德里戈·奥塔维奥·彭特亚多·莫赖斯先生(巴西) 

增编 

  方案问题：评价 
(项目 3(b)) 

  内部监督事务厅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方案评价报告 

1. 在 2017 年 6 月 6 日第 4 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

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的评价报告(E/AC.51/2017/2)。 

2. 主管内部监督事务副秘书长介绍了该报告，并与监督厅和难民署的代表一道

回答了委员会在审议该报告时提出的问题。 

讨论情况 

3. 各代表团表示赞赏监督厅的报告以及难民署在具有挑战性的情况下开展的

工作，这些情况包括报告所涉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混杂的情形。各代表团赞赏

地注意到报告的结论，即难民署对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工作并没有影响到其履行难

民任务的能力，一些代表团表示支持报告中提出的建议。一个代表团指出，难民

署在维护人权方面开展的工作十分重要。有几个代表团强调，境内流离失所者和

难民的性质不同，涉及这两类人员的立法框架也不同，并重申对于境内流离失所

者的国家主权和责任。 

https://undocs.org/ch/E/AC.51/2017/2


E/AC.51/2017/L.4/Add.21  

 

17-10896 (C) 2/3 

 

4. 有代表团强调，难民署必须始终遵守政府间机构有关决议及其章程所规定的

任务授权，同时也需要它充分尊重国家主权。特别是，有代表团强调，难民署必

须与原籍国进行接触，并且必须充分遵守保护的审查程序。 

5. 各代表团对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危机旷日持久以及流离失所者日益增加

表示关切。他们还注意到在处理这些局势时面临的一些制约因素，包括安全关切

和缺乏政治意愿的问题。与会者还讨论了一个情况，即实现持久解决是报告中指

出的难民署工作评价最低的领域，强调难民署必须与发展行为体和原籍国合作，

以解决长期危机的根源问题。有与会者提出如何将难民署的工作与发展领域其他

实体的工作区分开来的问题，并提出一个问题，即长期难民是属于紧急情况，还

是属于可持续发展问题。 

6. 有几个代表团承认难民署活动面临的资源限制，并要求提供资料，说明其 99％

的预算来自自愿捐款是否会对其活动产生影响(见 E/AC.51/2017/2，第 13 段)。还

有与会者要求提供资料说明基于需求的预算编制方法，包括详细说明如何确定和

量化需求以及难民署基于需要的预算是准确的，还是可能有所夸大。 

7. 关于监测问题，有几个代表团对缺乏难民营以外难民的数据表示关切(同上，

第 24 段)。一个代表团询问，在没有这些数据的情况下，难民署和监督厅是否能

够支持关于生活在难民营之外提高了复原力的说法。与会者要求进一步详细说明

难民署对规划和撤出阶段的监测工作。各代表团还注意到难民署收集和提供受益

人的反馈意见的工作面临的限制，并要求提供关于这项工作的进一步详细资料，

包括难民署是否有办法评估其所使用的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 

8. 一个代表团提到报告第 27 和 47 段，并要求澄清对难民署业绩的看法，特别

是在持久解决办法和信息共享方面。有代表团要求提供资料，说明难民署与包括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和民间社会在内的联合国

系统伙伴的协调安排以及这类安排的有效性。各代表团鼓励在联合国系统内部开

展有效的协调，以解决在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混杂情况下所面临的复杂挑战。

一个代表团要求难民署和人道协调厅跟踪和报告 2014 年《难民署-人道协调厅关

于混杂情况：协调做法的联合说明》的执行情况。有代表团要求澄清关于在一些

情况下由一个非政府组织共同牵头保护问题群组的建议。一个代表团要求说明报

告中的图三，特别是乍得湖地区的情况。 

结论和建议 

9. 委员会建议大会注意到监督厅对难民署的评价报告(E/AC.51/2017/2)第 65

至 68 段所载建议，同时考虑到这些建议是针对混合情形提出的。 

10. 委员会注意到难民署及其合作伙伴在管理有关人员的期望并加强与他们的

沟通方面面临的挑战。关于报告第 67 段所述建议 2，委员会肯定难民署及其合作

伙伴在对有关人员积极开展工作方面的积极做法，并建议大会鼓励难民署制订务

实、有效和针对具体情况的措施，弥补存在的差距，以确保适当的问责制，疏解

有关人员因需求未得到满足而产生的失望。 

https://undocs.org/ch/E/AC.51/2017/2
https://undocs.org/ch/E/AC.51/2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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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委员会建议大会建议难民署完全按照其任务授权开展活动。 

12. 委员会回顾，难民署目前与境内流离失所者有关的活动不应影响难民署和庇

护机构的难民任务，并注意到，监督厅发现，在近几年评估的案例研究中，大多

数情况下难民署在混合情况下参与对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工作似乎并未影响其为

难民开展的规定活动。委员会建议大会注意这一结论。 

 


